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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近日，部分媒体发布名为《环境违法问题只字不提 航锦科技自愿性披露“只

报喜不报忧”》的文章。针对上述报道，经核查，文章中所提及的部分内容不准

确。为了避免对投资者产生误导，现作出澄清说明。 
 

一、传闻情况 

近日，部分媒体发布名为《环境违法问题只字不提 航锦科技自愿性披露“只

报喜不报忧”》的文章。传闻的主要内容为： 

1、公司环保费用支出增长变动不合理，可能与环保处罚相关。 

2、公司因环保问题受行政处罚，并被责令停产，公司未披露相关内容。 

3、2017 年公司氯化苯车间曾发生一起苯中毒事故，就事故内容未进行信息

披露。 

针对上述报道，经核查，文章中所提及的部分内容不准确。为了避免对投资

者产生误导，现作出澄清说明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： 

1、2018 年，公司管理费用中环保治理费 1,345 万元，与上年同期的 179 万

元相比增长了 652%，增长幅度较大。主要是因为 2018 年对厂内存放的生产环氧

丙烷形成的固废皂化渣进行了处理，投入费用大幅增加所致。 

环氧丙烷是公司化工板块主要产品之一，采用氯醇法生产。以公司现行的工

艺流程，该方法消耗大量氯气的同时，也会生成废渣，据评估，公司每生产 1

吨环氧丙烷产品就会有 1.2 吨的废渣同时生成。过去 30 年间，公司未能及时、

有效地处理这一副产品，导致其在公司厂区内大量堆存，数量预计超过 300 万吨。 

2018 年，公司管理层全面推行“精细化管理”，开始对常年堆放的废渣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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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集中处理、转移处置，主要用作土地软基硬化工程或用作其他化学制剂的原材

料。由于废渣堆存量大，且公司需对 30 年间累计的数量进行处理，相应发生的

处理费用也大比例提高。自 2018 年起，公司对新增的废渣及时处理或转移处置，

不再增加厂区内堆存量、逐步减少现有堆存量，将废渣堆存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

内。 

因此公司环保治理费增加的主要原因与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函一致，并不是环

境违法警示及处罚所致。 

2、公司因环保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： 

2018 年度 

A）氯化苯车间尾气排放说明 

2018 年 10 月 15 日，因公司设备老化故障导致氯化苯车间尾气超标排放，

葫芦岛市环保部门于 11 月 1 日下达了责令公司停产整治的告知，同时处以经济

处罚 60 万元。公司接到告知后立即组织制定停产整治方案，并投资 30 余万元改

造尾气吸收装置。12 月 13 日，葫芦岛市环保部门监测数据合格，复查通过。停

产期间，预计减少公司氯化苯生产量 0.11 万吨，约占 2018 年全年度生产量的

5.99%，对公司生产计划影响较小。 

公司 2018 年度生产氯化苯 3.5 万吨，产生销售收入 1.71 亿元，占公司当年

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为 4.46%，占公司当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7.04%。氯化苯不

属于公司主要业务，同时鉴于公司及时整改、停工时间较短，该事项不属于对股

价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，也未涉及重大违法违规，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

响，因此未对相关事项予以公告。 

B）污水出口有机碳排放说明 

2018 年 9 月 18 日，因 3 万吨接枝聚醚装置出现故障，含高浓度有机物废水

进入污水预处理装置，导致公司污水有机碳超标排放。葫芦岛市环保部门于 9

月 25 日下达了责令公司停产整治的告知，同时处以经济处罚 30 万元。公司接到

告知后立即组织制定停产整治方案，对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全面整治。为保证实现

稳定达标排放，公司对聚醚车间进行了全面排查整治。10 月 31 日，葫芦岛市环

保部门对公司进行复查，监测数据合格。 

聚醚车间的生产装置包括 4 万吨聚醚、8 万吨聚醚和 3 万吨接枝聚醚装置，

其中 4 万吨聚醚和 8 万吨聚醚系主要生产装置。停产期间，预计减少公司聚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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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量 0.44 万吨，约占 2018 年全年度生产量的 5.19%；预计损失销售收入 4,600

万元，占公司 2018 年度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为 1.20%。 

鉴于公司及时整改且主要生产装置停工时间短，该事项不属于对股价造成重

大影响的事件，也未涉及重大违法违规，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，因此

未对相关事项予以公告。 

C）废渣堆存情况说明 

2018 年 8 月 21 日，因公司皂化渣和污水处理厂污泥堆场不符合工业固体废

物贮存国家环境标准，未采取相应防流失、防渗漏措施，葫芦岛市环保部门对公

司处以经济处罚 10 万元。 

由于废渣堆存系 30 年来的遗留问题，历史上均未得到及时、有效解决。公

司管理层自 2018 年起，对废渣进行了集中处理，需耗费的人力、财力均高于仅

处理当年产生废渣的费用水平。2018 年，公司建成了废渣专用贮存库房，并对

往年累计废渣进行集中处理、转移处置，不再增加厂区内堆存量、逐步减少现有

堆存量，将废渣堆存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。专用储存库房经葫芦岛市环保部门

复查通过。 

D）污水出口悬浮物排放说明 

2018 年 5 月 3 日、5 日，因生化系统运行波动，导致公司某一污水出口悬浮

物浓度超标排放。为此，葫芦岛市环保部门对我公司处以经济处罚 10 万元。一

个月内，葫芦岛市环保部门对公司进行了复查，数据合格通过。 

2018 年 12 月 25 日，公司向葫芦岛市环保部门提交了《关于退出黄牌名单

的申请函》，并于 2019 年 1 月 2 日收到环保部门同意解除的复函。 

上述经济处罚合计金额 110 万元。停工期间，预计减少的氯化苯和聚醚生产

量对应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损失分别为 5,200 万元和 300 万元，占公司 2018

年营业收入总额和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.36%和 0.6%。鉴于公司对应车间的实际

停产时间均较短，公司及时、有效整改、未对公司生成经营造成重大影响，且上

述事项不属于对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，也未涉及重大违法违规，因此未对相

关事项予以公告。 

2016 年度 

E）废气总排口氮氧化物排放说明 

2016 年 9 月 9 日，葫芦岛市环保部门监测到公司废气总排口氮氧化物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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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标，对公司处以经济处罚 35 万元。公司对废气排放装置（4 号、5 号锅炉）进

行脱硫、脱硝超低排放改造，一期工程已于 2017 年度完成。 

F）皂化渣堆露天堆放说明 

2016 年 11 月 12 日，葫芦岛市环保部门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公司皂

化渣露天堆放、存在扬尘污染，对公司处以经济处罚 10 万元。由于公司尚未找

到皂化渣堆的有效处理方式，因此立即采用防风抑尘网对扎堆进行全面覆盖。 

2018 年起，公司开始对常年堆放的废渣进行集中处理、转移处置，不再增

加厂区内堆存量、逐步减少现有堆存量，将废渣堆存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。 

G）烧碱车间技改项目验收说明 

2016 年 2 月 3 日，葫芦岛市环保部门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公司 12 万

吨/年离子膜技改项目未经环保验收进行生产，对公司处以经济处罚 5 万元。后

公司组织自主验收，并经环保验收通过。该事项未对公司当年度生产经营造成重

大影响；2017 年，公司完成烧碱生产 43.9 万吨，超年计划 1.29%。 

上述经济处罚合计金额 50 万元，停产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。同时鉴

于公司及时、有效整改，且上述事项不属于对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，也未涉

及重大违法违规，因此未对相关事项予以公告。 

3、2017 年 10 月 13 日，公司氯化苯车间发生一起氯气泄露事故，造成公司

两名员工死亡、一名员工受伤。事故发生后，葫芦岛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立

即组织事故调查组并开展事故调查，同时下达取消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证书

和氯化苯车间停产整顿的指令，公司依照事故调查组认定的事故性质，提出的有

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处理意见、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进行整改。2017 年

12 月 25 日，经公司整改、沈阳万益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安全评价通过，公司达到

复产标准、氯化苯车间恢复生产。 

公司 2017 年度氯化苯产量为 3.3 万吨，产生销售收入 1.54 亿元，占公司当

年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4.53%，占公司当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6.18%。氯

化苯不属于公司主要业务，同时鉴于公司及时整改、停工期间未对公司生产经营

造成重大影响，该事项不属于对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，也未涉及重大违法违

规，未使公司面临重大经营风险，因此未对相关事项予以公告。 

公司的上述行为不存在未履行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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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》等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。 

三、必要的提示 

《 中 国 证 券 报 》 、 《 证 券 时 报 》 、 《 上 海 证 券 报 》 及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

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


